附件3：

2016年香格里拉市金江镇卫生院部门预算

说明

    一、部门主要职能

    承担着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及基本医疗服务工作。依法行使国家法律法规赋予卫生行政部门的卫生监督职责和卫生行政许可审核、稽查。卫生法律法规的宣传、培训和咨询工作。
    二、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从预算单位构成看，本部门预算属二级预算单位。现纳入我单位2016年部门预算编制范围是二级预算单位。

    三、2016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关于2016年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情况的总体说明
    2016年财政拨款收支总预算488.92万元。其中，一般

公共预算拨款488.92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0万元，包括：当年财政拨款收入488.92万元、上年结转0万元；支出包括：（按各部门类款项说明）一般公共服务支出441.43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4.96万元、住房保障支出42.53万元。

（二）关于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说明

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488.92万元，其中：

①人员经费433.23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奖金、社会保障缴费、伙食补助费、绩效工资、其他工资福利支出、离休费、退休费、抚恤金、生活补助、医疗费、助学金、奖励金、住房公积金、提租补贴、购房补贴、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②公用经费13.15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费、咨询费、手续费、水费、电费、邮电费、取暖费、物业管理费、差旅费、因公出国（境）费、维修（护）费、租赁费、会议费、培训费、公务接待费、专用材料费、劳务费、委托业务费、工会经费、福利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其他交通费、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办公设备购置、专用设备购置。

（三）关于2016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2016年“三公”经费预算数为1.14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0万元，公车运行经费0万元），公务接待费 1.14万元。

2016年“三公”经费预算数比2015年预算数1.17万元减少0.03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同比增加/减少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同比增加/减少0万元、公务接待费同比增加/减少0.03万元。（并重点说明增减原因）
